
 

三、科目開設一覽表 

類別：一般科目 

表 6-3-O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(由系統抓部定校訂課程學分數表來呈現) 
 

課
程
類 
別 

學年  
 

課程

領域  

第一學年  第二學年  第三學年 

第一學期  
 

第二學期  
 

第一學期  
 

第二學期  
 

第一學期  
 

第二學期  

部
定
科
目 

語文 國文I → 國文II → 國文III → 國文IV → 國文V → 國文VI 

英文I → 英文II → 英文III → 英文IV → 英文V → 英文VI 

數學 數學I → 數學II → 數學III → 數學IV →  →  

社會 歷史 
→  →  →  →  →  

 
→ 

地理 
→  →  →  →  

 
→  → 公民與社會 → 

 
→  →  

自然
科學 

 → 
 → 物理 

→  →  →  

 
→ 

生物 →  
→  →  →  

藝術 音樂I →  →  
→  →  →  

 → 藝術與生活 →  
→  →  →  

綜合
活動 

 →  →  → 法律與生活 →  →  

科技  資訊科技           

健康與
體育 

健康與護理I → 健康與護理II →  →  →  →  

體育I → 體育II → 體育III → 體育IV → 體育V → 體育VI 

全民
國防 

全民國防 

教育I 
→ 

全民國防 

教育II 
→  →  →  →  

備註：1.科目如無相關聯性者應分列填寫，列請自行增刪調整，空白列請刪除。 
2.以科為單位，若全校(群)一般科目開設流程相同時，則以校(群)為單位，全校(群)1 表，表頭之○○科省略。 



類別：專業及實習科目 

表 6-3-O 商業與管理群資料處理科 科目開設一覽表(以科為單位，1 科 1 表) 

 

課

程

類

別 

學年 

科目

類別 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 第三學年 

第一學期  第二學期  第一學期  第二學期  第一學期  第二學期 

 

 

  

部

定

科

目 

專業

科目 

商業概論I 
→ 

商業概論II 
→  →  →  →  

數位科技 

概論I 

→ 數位科技 

概論II 

→  →  →  →  

會計學I → 會計學II → 會計學III → 會計學IV →  →  

 →  → 
經濟學I → 經濟學II 

→  →  

實習

科目 
 →  

→ 數位科技 

應用I 
→ 

數位科技 
應用II 

→  →  

多媒體製作

與應用I 

→ 多媒體製作與

應用II 

→  →  →  →  

 →  → 
程式語言 

與設計I 
→ 

程式語言 
與設計II 

→  →  

 →    →  → 資料庫應用I → 資料庫應用II 

校

訂

科

目 

專業

科目 

 →  → 專業英文I → 專業英文II →  →  

 →  → 網頁設計I → 網頁設計II →  →  

 →  →  →  → 物流管理I → 物流管理II 

 →  →  →  → 會計學進階I → 會計學進階II 

 →  →  →  → 經濟學進階I → 經濟學進階II 

 →  →  → 專題實作I → 專題實作II →  

 →  →  →  →  →  

電腦軟體 

應用I 
→ 

電腦軟體 

應用II 
→  →  →  →  

 →  →  →  →  →  

 →  

→  →  → 
程式設計 

應用I 
→ 

程式設計 

應用II 

實習

科目 
 →  → 

會計資訊 

應用I 
→ 

會計資訊 

應用II 
→  → 

 

 →  → 動畫遊戲 → 動畫遊戲 →  →  



設計I 設計II 

 →  
→ 資料處理I → 資料處理II →  →  

 →  →  →  → 影片剪輯I → 影片剪輯II 

 →  →  →  →  → 硬體裝修I 

       →  → 電子商務I 

 →  →  →  → 計算機應用I → 計算機應用II 

 →  →  →  → 電腦繪圖I → 電腦繪圖II 

商業經營 

實務I 
→ 

商業經營 

實務II 
→  →  →  → 

 

 

    
動畫遊戲設

計I 
 

動畫遊戲設
計II 

    

    
物聯網智慧

應用I 
 

物聯網智慧
應用II 

    

  

        3D動畫實習I   

  

        
機器人控制

應用I 
 
機器人控制應

用II 

備註：1.科目如無相關聯性者應分列填寫，列請自行增刪調整，空白列請刪除。 

2.表序號請依實際情形延續編碼。 

 


